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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 2026年绿氢产业攻坚突破行动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绿氢产业发展决策部署，积极推进

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，抢抓氢能产业发展关键机遇期，推

动长春松原白城氢能区域试点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助力长

春市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发展目标

充分发挥长春市氢能研发创新、装备制造、场景应用产

业发展组合优势，全链条推进绿氢产业发展，打造区域经济

高质量发展新引擎。2026年聚焦“1531”奋斗目标，围绕推

动 1个氢基能源一体化工程开工建设；推动交通运输、燃气

掺氢、储能发电等 5个氢能场景示范应用；参与 3个以上国

家标准或团体标准制定；实施一系列氢能领域科研创新项

目，推动我市绿电制氢取得突破，建立绿氢应用示范体系，

形成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社会资本参与、多方共建’的

良性发展格局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实施风光绿电制氢工程

1.大力推进新能源规模化制氢。统筹推动氢氨醇一体化

开发，围绕榆树五棵树化工园区、北湖精细化工产业园建设

绿氢化工项目。重点推动华电榆树氢基能源一体化示范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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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亿工程年内开工，加快推进长春新区新能源氢基化工综合

利用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榆树市

政府、长春新区管委会）

2.探索推进光伏离网制氢工程。长春燃气调峰站内布局

实施小规模光伏离网制氢项目，探索新能源离网制氢新模

式，减轻电网调节压力，推动“光-储-氢”离网系统协同控

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德惠市政府）

(二)率先推进绿氢交通示范应用

3.申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。联合一汽解放等

企业，深入挖掘燃料电池汽车、绿色氨醇、创新应用等应用

场景，积极申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。结合省内免

收氢能汽车高速费政策，提出氢能车辆推广计划纳入申报方

案实施。（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）

4.全力保障大冬会绿色用能。在第 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

运动会上投放应用氢能服务车辆。（责任单位:大冬会专班）

5.加速氢能基础设施建设。结合大冬会氢能车辆使用需

求，新(改)建加氢站。（责任单位:市建委）

6.推动文旅车辆示范应用。结合省氢能研究院首台套空

冷型氢燃料电池乐游车、观光车研发成果，围绕北湖公园推

动氢能观光车示范应用。（责任单位:长春新区）

(三)探索绿氢多场景能源应用

7.开展天然气掺氢示范应用。在米沙子镇开展天然气掺

氢试点，服务周边居民及新良粮库等商业用户，掺氢燃气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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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采取独立运行模式，年用氢量 5吨，2026年底前具备开工

条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建委、市发改委、德惠市政府）

8.开展燃煤机组掺氨示范。加快大唐二热“退城进郊”

项目建设，预留掺氨条件，后续开展燃煤机组掺氨示范。（责

任单位:市发改委、德惠市政府）

9.开展氢储能发电示范应用。推动长春龙源新能源、吉

林大学合作，实施兆瓦级氢储能发电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

业化项目，探索形成适用大规模储能应用的氢燃料电池储能

解决方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(四)持续完善绿氢装备产业链条

10.提升氢能交通装备供给能力。加快建设一汽集团年产

氢能重型卡车 2000 辆产线，打造国内一流氢能商务车制造

基地。推进中车长客升级改造，形成年产 20 辆氢能列车产

能。（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）

11.加快开展储氢材料生产线建设。推动长春应化所、省

氢能研究院加快开展吨级钛锰合金粉(储氢材料)生产线建

设，力争年底前投产。（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）

12.推动完成电解槽产品升级。推动中车长客、长春绿动

等碱性电解槽和 PEM 电解槽制备领域企业，加快突破核心

技术，有效降低制氢成本。（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）

(五)大力推进绿氢产业科技创新

13.开展绿氢制、储、用关键技术攻关。针对当前制约氢

能规模化推广的核心瓶颈，重点突破 ALK/PEM/AEM制氢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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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、氨/醇合成与高效催化裂解技术以及氢燃料电池小型化应

用技术，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落地。强化液氢储运技术攻

坚，依托省科技发展计划推动长春致远新能源等企业，聚力

攻坚推动车用液氢储氢供氢装备关键技术研发。（责任单位:

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）

14.推动科技成果转化。用好中试基地、“首台套”支持

政策，推动氢能领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，及早实现批量生产

和规模化商业应用。并强化区域储氢技术合作，结合省氢能

研究院储氢技术，联合白城、松原氢氨醇项目，验证多元化、

规模化储氢路线。（责任单位: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）

15.推进氢能领域相关标准制定。依托省氢能研究院，围

绕质子交换膜电解槽、稀土系储氢合金、固态储氢等重点领

域推动氢能标准制定，深度参与 3个以上国家标准或团体标

准制定。（责任单位:市发改委、市市监局）

三、支持政策

1.结合省新能源“绿电+消纳”及绿电直连政策，对符合

政策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，配套给予新能源建设指标

支持。2026年开工建设且在 2028 年及以前投产的项目，新

能源上网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的比例提升至不超过 40%。

（责任单位:市发改委）

2.按照国家、行业加氢站技术标准、规范，进一步明确

经营性汽车加氢站审批程序、建设运行和安全管理制度。对

符合建设标准、运营条件的加氢站，指导其按照省政策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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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。（责任单位:市建委、市财政局）

3.研究制定燃料电池汽车路权支持政策，除 7时至 9时，

16时至 19时，一环路以内区域(含一环路，一环路是指由安

达街、辽宁路、长白路、亚泰大街、自由大路、工农大路安

达街组成的环线)禁止通行、快速路全天禁止通行外，其他时

段不限行。（责任单位:市交警支队）

4.指导榆树五棵树化工园区开展扩区认定工作。（责任

单位:市工信局、市应急局）

5.研究设立长春市氢能科技发展计划，通过科技创新发

展专项资金支持氢能研发创新。（责任单位:市科技局、市财

政局）

6.支持符合条件的氢能区域试点项目，申报制造业中长

期贷款、“两重”“两新”等政策资金支持，引导社会资本

投资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建立全市绿色能源体系建设工作

专班，聚焦长春松原白城国家氢能区域试点建设任务，统筹

推动全市绿氢产业发展。组长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；副组

长由常务副市长担任；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；成员单位

包括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建委、市科技局、市交通局等

市直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；明确各部

门职责分工，定期沟通，合力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调度监管。定期调度各相关部门、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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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工作开展情况，查摆存在问题，甄别潜

在风险，积极研究解决措施，保障行动方案稳步有序推进。

各地区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对项目进度、建设质量、

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监管，确保工作任务按时序完成。

（三）强化总结评估。建立氢能产业发展总结评估机制，

定期开展任务落实和产业发展情况评估，定期向市政府报告

阶段性进展情况，持续有效促进我市氢能产业发展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以氢能绿色低碳多场景应用为着

力点，多渠道开展氢能应用知识与技术宣传报道，充分展现

氢能产业发展前景和创新成果，引导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

推进全市氢能产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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